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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或“公司”）委托，就贵司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以及《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议程、议案及决议等文件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有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已向本所作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和

文件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律师对有关

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起向社会公

众披露，并依法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26年6月8日，贵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决议，决定召开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贵司已于2026年6月9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审议

事项等相关的决议公告、通知公布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和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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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网站上告知全体股东，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期已达15日。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6年6月

24日14:30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业路813号公司会议室举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

年6月24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6年6月2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4日9:15-15:00。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均符合公告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主要包括：

公司的部分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根据公司提供的现场会议表决文件及网络投票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54 人，代表股份 106,210,5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9.8482%。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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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664%。 

2.0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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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16.0152%；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986%。 

2.0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664%。 

2.0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发

行价格和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664%。 

2.0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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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152%；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986%。 

2.0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152%；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986%。 

2.0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7%；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5,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152%；弃权2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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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55%；反对1,57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7%；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2,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614%；反对1,57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722%；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664%。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过渡期损益》；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74%；反对1,56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5%；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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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8,233,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40%；反对1,56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478%；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782%。 

2.1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资产减值测试及补偿》；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3,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71%；反对1,57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8%；弃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10%；反对1,57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621%；弃权3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669%。 

2.1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超额业绩奖励》；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6,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94%；反对1,56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5%；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954%；反对1,56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478%；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3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7,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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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的98.4811%；反对1,57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8%；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6,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059%；反对1,57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373%；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4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7,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11%；反对1,57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8%；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6,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059%；反对1,578,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373%；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5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2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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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0.2664%。 

2.16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7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79,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74%；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18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7,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11%；反对1,57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36%；弃权3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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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6,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059%；反对1,575,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138%；弃权37,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803%。 

2.19 《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104,62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5056%；反对1,552,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13%；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52,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702%；反对1,552,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7730%；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2.20 《本次交易的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45%；反对1,57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88%；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1,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502%；反对1,57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621%；弃权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877%。 

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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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04,603,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71%；反对1,57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7%；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10%；反对1,57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722%；弃权3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6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637%；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及朱成等主体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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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637%；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637%；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637%；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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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04,59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02%；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8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5,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958%；反对1,5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637%；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9、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

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3,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71%；反对1,57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2%；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3,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10%；反对1,57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885%；弃权3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40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55%；反对1,57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2%；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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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8,242,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614%；反对1,57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885%；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501%。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55%；反对1,54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68%；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2,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614%；反对1,54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7243%；弃权5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514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3,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64%；反对1,57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03%；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3,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716%；反对1,57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783%；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501%。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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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6,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95%；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3%；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5,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964%；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535%；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501%。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1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55%；反对1,57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1%；弃权2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2,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614%；反对1,57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650%；弃权2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736%。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8,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0%；弃权2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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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8,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02%；弃权26,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736%。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24%；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3%；弃权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8,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202%；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535%；弃权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263%。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605,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85%；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3%；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34,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862%；反对1,5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535%；弃权2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603%。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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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 

同意104,6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977%；反对1,57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1%；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44,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849%；反对1,570,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5.9650%；弃权2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2501%。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中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

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790%；反对1,578,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60%；弃权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4,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837%；反对1,578,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402%；弃权3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761%。 

2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

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4,5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4823%；反对1,57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51%；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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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8,228,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193%；反对1,577,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0300%；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3507%。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20系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0系对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

表决的议案。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和监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之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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